
 
   

 

 

深圳市交通局                                
 
簡介 
   

深圳市交通局是國家有關交通運輸、郵政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法律、法規的執法單位。深圳市交

通局負責處理深圳市內由廣東省交通廳交辦的業務。與中港貨櫃業關系密切的有：簽發及年審

〈道路運輸經營許可證〉、〈道路運輸証〉；核實及年審營運粵港澳出入境道路危險貨

物運輸〈道路運輸經營許可證〉和〈道路運輸証〉；及超限運輸車輛行駛。 
  

 
 
法規 
涉及中港貨櫃車的法規主要有: 

1.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路運輸條例 

2.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道路運輸行政處罰規定 

3.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營業性道路運輸駕駛員職業培訓管理規定 

4.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道路危險貨物運輸管理規定 

5.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機動車駕駛員培訓管理規定 

6. 廣東省道路運輸管理條例 

7. 廣東省公路養路費徵收管理實施細則 

 
 
網點 

深圳市交通局 5 個辦事處，包括： 

1. 愛國路辦事處 

2. 濱河路辦事處 

3. 沙頭角辦事處 

4. 南頭辦事處 

5. 交通大廈辦事處 

辦理粵港車輛業務的有： 

1. 皇崗口岸交管站 

2. 文錦渡口岸交管站 

3. 沙頭角口岸交管站 

 
 
 
 

 



 
 

 

 

深圳市交通局                                
 
審批 
深圳市交通局負責與貨櫃業有關的行政許可審批有: 

1． 從事道路客運、貨運經營 (簽發及年審《道路運輸經營許可證》)； 

2． 營業性道路客、貨運輸車輛投入營運 (《道路運輸證》)； 

3． 從事危險貨物運輸經營（核實及年審《道路運輸經營許可證》和《道路運輸證》)； 

4． 超限運輸車輛需行駛的公路、橋樑、隧道及使用汽車渡輪。 
 

深圳市交通局負責與貨櫃業有關的非行政許可登記申請受理有申請從事經營性粵港澳出入境道

路危險貨物運輸 
 
 

粵港車換發〈經營許可證〉所需文件 
1．換証申請書 

2．舊版《經營許可証》正、副本原件 

3．營業執照正本復印件一份 

4．從事危險貨物運輸的需提供省交通廳的批准文件 

 
 

粵港車換發〈道路運輸証〉所需文件 
1．出入境車輛《道路運輸証》領証發記表 

2．舊版《道路運輸証》原件 

3．車輛《行駛証》復印件 

4．從事危險貨物運輸的需提供省交通廳的批准文件 

5．符合規格的車輛彩色照片兩張及照片的電子文檔 
 
 

粵港車新辦理〈道路運輸証〉所需文件 
1．出入境車輛《道路運輸証》領証發記表 

2．新版《經營許可証》原件 

3．車輛《行駛証》復印件 

4．符合規格的車輛彩色照片兩張及照片的電子文檔 

5．廣東省交通廳《港澳車輛出入境營運審批表》復印件 

6．《廣東省交通廳港澳車輛出入境營運批準通知書》復印件 

7．廣東省公安廳《粵港澳機動車輛往來及駕駛員駕車批準通知書》復印件 

8．從事危險貨物運輸的需提供省交通廳的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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